广州市番禺区设施农业建设补贴申请表

编号：             
	申请人姓名

(单位名称)
	
	粘贴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或填写单位法人代码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单位法人代码：                    ）

	详细通讯

地址(住址)
	
	

	生产经营地点
	
	

	联系电话
	固定电话：(0     )-            

移动电话：                    
	

	申请补贴

的设施农业项目
	设施农业
的类型
	
	

	
	施工单位
	
	

	
	申请建设的面积
	仟  佰    拾   亩   分
	拟建设时间
	20      年      月      日

	申请人（单位）有关资格条件情况

	经营耕地面积（亩）
	
	主要农业种（养）品种
	

	原自有已建设好的设施农业类型、数量
	
	确定配套购置作业机具

(品种、型号

规格及数量)
	

	是否科技入户工程和

“平安农机”活动示范户
	1.是    □；

2.否    □。
	是否享受过设施农业补贴财政资金
	1.是(已享受过)  □；
2.否(未享受过)  □。

	持有农机技术培训证书、

资格证书名称和编号
	
	    已享受过财政补贴的设施农业的类型和数量
	

	财政补贴设施农业使用承诺条款

	1、 遵守国家和有关农机管理规定，接受农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确保生产安全。
2、 服从当地农机管理部门的合理调度，优先为本地农业生产服务，积极支持当地农机推广工作。
3、 设施农业建设补助属于一次性补贴，实行财政补贴后的设施农业建设材料，不能在同一种（养）户或不同种（养）户间转移，同一块种（养）场地只补一次。
4、 财政补贴的设施农业自批准建设之日起，三年内不能擅自转让或转卖。如因特殊原因需转让补贴的设施农业，须报经番禺区农机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批准，且转让价格不能高于原设施农业建造价格减去各级财政补贴金额后的差价。

	本人（单位）声明：以上所填内容正确无误，所提交的身份和资格条件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并郑重履行以上承诺。本人（单位）明白，不如实填报、填报不完整或提交虚假的资料，将会被取消申请资格；本人（单位）获得财政补贴建设设施农业后，如未能履行以上任何一款承诺条款，同意退回所有财政补贴资金，终身不得再申请财政资金补贴建设设施农业。
申请人（单位法人）签名：             (亲笔签名并加盖印章或按指模)日期：20    年    月    日

	注：以上表格内容由申请人（单位）填写。


	镇（街）农业（农机）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区农机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意见

	所属

补贴

对象

核定
	1、 农业龙头企业           □
2、 农机专业服务组织       □
3、 种养大户               □
4、 农机专业户             □
其它：
	财政

补贴额
	补贴标准
	

	
	5、 
	
	补贴金额
	

	受理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本申请表有效期至      年   月   日，逾期作废

	村意见：

负责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镇（街）意见：

负责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业务科室意见：

负责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1、本申请表用A4双面印制，一式四份，由申请人或单位填写申请表的相关内容，经耕作所在地的村及镇（街）相关职能部门加具意见，和一份申请人承包合同复印件，一齐由镇（街）农业（农机）管理部门提交到区农业机械管理办公室进行审批。

2、申请人凭审批完毕的申请表在有效期内建设。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申请人或单位、农机生产企业或施工单位、镇（街）农业（农机）管理部门及区农业机械管理办公室各执一份申请表。
3、本申请表中所有内容必须填写完整（填写准确的内容或在选择项的“□”中划“√”），没有内容的请填写“无”或划“×”。

4、咨询电话：020-84840283（石楼农业中心）,020-84838510，投诉电话：020-84820820。
